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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行政自制作为行政法治发展的路径之一，既与宪政和外部行政法的前提和框

架作用密不可分，也是行政自组织的必然结果。行政国家的权能扩张已经使立法机关的

事前控制和司法审查的事后控制力不从心，除了加快宪政和外部行政法建设之外，完善

内部行政法，通过行政自制弥补外部行政法的功能性不足，以此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发

展，是一条必要的、有益的、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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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依法行政、法治国家、“人权入宪”、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践所带来的政府价值取

向的转变，提高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日益成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点，来自行政系统和机

关内部的自制行为和现象越发趋向普遍化。这种行政主体自我约束、自主预防和自我纠错现象的

普遍化，对于行政法治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法治变迁具有何种意义？如何认

识这种普遍化现象？行政主体 “洁身自好”是可能的吗？它与强调以立法权和司法权限约行政权

的扩张和膨胀、防范行政权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传统行政法治理论彼此冲突还是相容？对这些问题

的思考，既是行政法治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中国行政法治实践所

不能回避的。本文尝试以 “行政自制”概念来表述上述现象，通过阐述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及其

在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试图为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治发展提供某些理论上的支撑。

一、行政自制概念及其理论基础

（一）行政自制的内涵和要素

行政自制，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

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行政自制”概念包含如下要素：

其一，行政自制的主体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机关自身。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监督和制约行政权

的任务，大部分交由行政体系外部 （诸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

体等）来完成，主要是靠他制，而行政自制的主体是政府自身。所谓 “政府自身”，既指政府所

代表的抽象整体意义的行政系统，也包括行政系统内各级各类单个具体的行政机关。从抽象整体

意义的行政系统层面讲，行政自制体现的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的科层式管理和行政平级

之间的职权监督。立足于单个具体的行政机关或机构的角度，行政自制属于行政机关对其内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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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其公务员的管理和约束行为。

其二，行政自制的对象是行政权及其外在表现的行政行为。尽管行政自制与来自行政外部的

他制，如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对行政的监督制约在主体、途径和方法上有不同，但在针对

和指向上没有区别，在目的方面也趋于一致：均旨在规范和约束行政权，预防和阻止行政权的违

法设立、违法行使或不当行使，及时遏止、消除行政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害或不

利影响。

其三，行政自制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制、自我纠错。自我预

防，是指行政主体应当严格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实施行政行为，设立严密周详的防范机制，以期

防患于未然，有效地避免错误行政的发生。自我发现，是指行政主体应当通过启动内部的预防和

检查机制，时刻审视监控正在形成、实施过程中和已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一旦出现错

误便能即时觉查、知晓，以防错误的蔓延和损害的扩大。自我遏制，是指行政主体建立一套针对

错误行为的紧急处理机制，做到在错误可能发生时或一现端倪之际便能即刻阻止，漏洞一旦出现

即时堵塞，损害刚刚发生即采取措施以免扩大。行政纠错，是指行政主体对已经实施完毕的错误

行政行为主动、有效地加以纠正，对已经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造成损

害、损失的进行积极、充分的补救、补偿。

其四，行政自制属于内发的、积极控制权力的行政行为。行政自制不同于来自立法、司法和

社会各个领域的外部监督制约，它具有主动、自觉而非消极、被迫的性质。其思维理念、生成建

构和发展完善的源头和动力，来自行政系统的内部。它是行政自律意识、自省精神、克制品格得

到发扬的产物，是行政机体内发、能动的自我组织、自我防控、自我更新的体现。同时，也是行

政伦理道德传承和行政素养提升，行政文化日渐丰富之结果。

总之，以 “政府的主动洁身自好而不是被迫从良向善”为本质特征的行政自制，渗透并发散

这样一种理念：行政主体有可能通过其自身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内部规则的设置和运用、借助行

政伦理道德的影响，源于公务员内心的服务惠民观念，自觉自发地约束规范行政行为，消减行政

权的负面效应，将之限制在合法合理且符合比例原则的范围内，进而也可在此基础上，对正确的

行政政策予以自我推进，对行政正义和行政文明的实现展开自觉的追求。概言之，行政自制所表

征的是行政权经过行政主体的自我调整之后，可能达到的健康、良好且充满活力的行政生态。

行政自制有两个邻近概念。一是行政自治。“自治”的核心是强调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和对外

来干涉的禁止。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自治是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

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１〕行政自治概念一般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的关系中，强调的多是地方的自主管理。另外，行政自治在许多情形下还指组织或机关团体等自

行处理内部事务。“自制”按 《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具有自我抑制的含义，指 “放弃正在

实施的行为或者不实施某种行为”。〔２〕行政自制作为一种行政自我防控和约束机制，尽管在源头

和动力方面以及在理论原则和实施程序领域，均与行政他制行为具有明显的甚至是质上的区别，

但这并不影响两者在防范和治理行政权滥用上的功能相辅相成。二是行政自律。两者都有行政自

我约束的含义，但行政自律局限于或者偏重的是一种行政守法的主观意识，属于思想意识的范

畴，而行政自制则不止于此。首先，“自制”比 “自律”所表达的 “控制”意蕴更强，所设定的

标准尺度更高，内容要求也更严格。在行政执法中，只要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规范

就做到了 “自律”。而 “自制”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且能合乎人性情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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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裁量权，尽量避免或减少行政摩擦。其次，行政自制不仅具有理念意蕴，而且包含了完整严

密、有操作性的制度内容，如预防、发现、阻止、纠正等一系列针对错误行为的处理机制，而行

政自律则不包括关于错误行为的对策。

（二）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

１．宪政理论提出了行政自制的要求

在政治哲学和法律文化语境里，宪政理论的核心旨在探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即通过政治权

力的多元分配使国家的强制力受到约束，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实现法治而非人治。〔３〕因此，宪

政意味着政府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

了人民同意的目的，它还意指广泛私人领域的保留和每个个人权利的保留，要求保证政府不偏离

宪法规定，尤其是保证权力不会集中以及个人权利不受侵犯。〔４〕

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５〕其内涵有宪法

至上、分权、民主、法治、程序、人权和司法审查等几个基本要素构成。宪政理论强调行政与法

律的分离，行政权是执行权。在集权国家，行政与法律不仅未能分离，而且行政逐渐吞噬法律，

行政之手所触之物都会变成法律，“一切法律都转换成了行政”。〔６〕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成就，

就是最后形成了议会主权原则和法治国家思想及制度，它们构成对行政权力的两条约束界限。

“只有在立宪国家基于分权说，剥夺由行政首脑 邦主所独占的立法权之后，才可以设想通过

立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用国家的立法制约国家的行政。”〔７〕宪政理论澄清了人治国家与民主法

治国家的界限。在传统中国，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把行政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古代的 “行政”只

贯彻君主权臣的意志，为专制政体服务，而近代以来的宪政颠覆了这种结构，使 “行政”与民主

政治、法律规则及程序紧密相连。〔８〕宪政以人为根本目的，以人为真正的主体，而古代仁政的

思想以皇帝为主体，全部行政权力的哲学基础建立在 “拟制的族长主义”之上，故有绝对无限之

权力。〔９〕宪政以国民主权和普遍平等为基础，将其奉为宪法基本原则。传统行政中的向善思想

和自制行为不是建立在国民主权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权存续的功利主义计算

或者政治家、行政官员的仁政、清廉思想之上。传统中国的行政实践以儒家思想作为行政自我约

束的基础，不可能把人性尊严和国民主权看得至高无上，而宪政理论则要求行政权不仅仅要接受

外部约束，而且应主动自觉地寻求自制。也就是说，以勘定政府权力关系和限制政府权力行使为

主旨的宪政理论及其法律制度结构，对行政自制的生成与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为行政权力的自

我约束和自我克制提供了一个经常性的、刚性的 “外围”，既避免了行政权的极端恣意，也避免

了行政权的周期性错误。

２．外部行政法是行政自制的前提与基础

以宪政思想为基础，外部行政法通过授权立法、司法审查等制度途径为行政自制提供了外部

压力和外部管道空间，外部行政法成为行政自制不可或缺的框架。首先，外部行政法把行政权

“视为一头必须关在笼子里的狮子”，〔１０〕为行政权设置了法律保留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其次，

中国的行政自制方式在外部行政法的约束下已经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局面。以我国的行政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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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论，封建社会的朝代更迭、官制改革、开明盛世、清官理政等现象中，虽然已有行政自我

约束和自我克制的表现，但是人治国家的行政权是自我的、功利性的，因此不是自主的、自制

的。只有建立宪政思想基础之上的外部行政法，才能为行政权能始终如一地进行自觉自我克制和

自我约束，提供真正的外部法律框架。这也被１９８２以来中国法治进程和法制建设所证明。

３．行政的自组织功能是行政自制的内在因素

“各国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尽管不同，但而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其中

追溯到自己的历程，或寻找到未来变革的方向。但在具体模式的选择和实施中，‘一个国家一个

模式’永远是一个不变的逻辑，儒教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尤其要意识到自身的特殊性和

普世逻辑的关系。”〔１１〕就此而言，每个国家的行政法治发展道路都有共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

题。行政结构以行政组织为核心，行政组织是最高形态的组织类型，古已有之。传统的行政权体

系以官僚制、科层制为其内在结构，这种结构曾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支撑框架，并为近代

西方文官制度所改良。行政组织是行政权赖以存续的基础。当人们怀疑行政自制不可能、怀疑行

政权不可能内敛或者向善时，是夸张了行政的 “恶”并因此蔑视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权的存在和功

能，这是人们经验观察误区造成的结果。行政组织可以进行自我组织，并且在宪政的约束下可以

更好地自我组织。

首先，行政组织因为负载着特定价值目标和功能必然要自我组织 （包括自我克制和约束）。

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权力是人类社会自发生成的解决自身问题的手段，它本身负载着特定的价值信

息和功能目标。任何社会必须通过组织进行治理，只有满足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和功能，组织才可

能不致解体。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在前宪政时代，行政组织也存在自我组织现象。例如，我国古代

官制大体分为三个门类：“其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其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其三是官

吏任用的程序。”为了官制革新，“每个王朝都曾惩前毖后下过一番因时制宜的功夫”。〔１２〕作为官

制内容之一的官署的工作程式，虽然在不同的朝代漂移不定，但它还是为官员的权力行使留下了

某种既定的轨道。例如，唐代官员的基本工作程序是 “四等官连署制” “四道工序的文书周

转过程，是四等官履行各自职责的完整过程。如果出现差错，也是依照四等官的工作程序逐级追

究责任的。”〔１３〕古代官僚制度是为 “家天下”这个价值目标服务的，尚且能发展出一套自我组织

结构，现代行政组织因其承载着执行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特定人权和秩序目标，那就必然能够进

行自我组织和完善。

其次，行政组织因为其成员的功利主义权衡必然能自我组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权力背后的

真正主体是个人或者更小的组织单元，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可以从根本上影响行政组织的设置和行

政权力的行使。行政组织不是一个与动物、植物等相近的有机体，它本身的法人意志和利益经常

是人为的，也就是说，行政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其实是可以通过行政组织自我安排的，行

政组织的设定和存废实际上关涉到构成行政组织最小单元的自然人的利益，而自然人对组织的依

附，必然要使行政组织得以自我组织起来，因为在新的社会分工背景下，行政组织变成了就业的

“职场”，就业以及生存的压力使得作为公务员或雇员的个人功利与行政组织所承载的价值功能紧

密相连。在现代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观已经与行政目标趋于一致了，否认行政组织价值目标

的公务员终将被驱逐出去。

再次，在社会进化中，行政组织已经为权力行使中产生的诸多缺陷找到了较为恒定的解决办

法。尽管行政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功能，但其权力的设定和行使、职权扩张或收缩却是两对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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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所以寻找合适的、稳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权力运行模式，就成了古今中外政治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行政自我组织的最佳表现就是官僚制度的设计、运作以及不断的改进。“官僚制是以

多层化的权力结构和命令 服从的因果链条传递信息的权力运作体系。”〔１４〕官僚制度并非宪政

的产物，在宪政制度确立之前它就作为行政结构的重要组成形式发挥了功能。按照韦伯的理解，

以法定权力 （ｌｅｇ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为中心的官僚制度的特征是：依法行事、专业分工、层级节制、

用人唯才、人员专任、保障任期、书面档案、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非人格化。〔１５〕官僚制度发

展到今天，人们对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三点：绩效不佳、权力过多、压制个体，〔１６〕但是，现代社

会还无法找到比之能够更优越的制度，只能不断地改造和完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所渗透和坚持

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对于抑制 “关系网”潜规则的社会统治无疑是必要的。与国外不同，近

代中国由于 “官僚制不足”才导致行政自制较弱，因此 “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

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妄谈摒弃官僚制，不仅不合时宜，误导行政改革

的方向，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１７〕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间断的政

府机构改革尝试，也是行政组织寻求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发展的最好例证。

二、行政自制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一）行政自制之于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独特功能

置身于复杂的历史过程、文化形态、政治结构和个人利益之中，人们对行政权能的认识有时

是相当矛盾的，不断改善的宪政和法治环境，已经促使行政系统和行政机关能够以人为根本目

的、以人为真正的主体，使行政自制现象得以普遍化。如果我们能以中立的、客观的视角看待行

政权力，就不应只看到行政权力 “恶”的一面，还应看到行政权力自制的一面。

１．行政系统组织结构对行政权的控制功能

通过行政系统组织结构控制行政权力，表现为新旧两种模式。传统模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

是宪法设置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

部门的领导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领导或业务指导，形成了行政系统内部的

第一层次的监督机制。二是通过行政组织法和编制法对行政组织的职权进行定位。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基础之上，各级人民政府通过自己的 “三定方案”（职能配置、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更细划了各个工作部门、有行政管理权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职能、权限和人员

配置，从功能上尽可能地减少部门之间的争权现象，明确了行政权力的内容和法律责任。三是通

过独立的行政监察、审计管理和信访救济制度进行行政监督。

新的模式探索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运用方式的改革。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前，

国务院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尝试建立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审批权、综合行政

执法权、行政收费权和行政责任制度的改革。另一种改革是创设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三权分

离制度，是行政主体内部的三权分离，意图使行政权力内部形成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

的机制。最早的三权分离模式制度改革发轫于深圳市人民政府的行政改革。２００３年国务院 《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 “要协调好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职能”，由

此，行政决策、执法和监督机制开始成为行政系统和行政机关进行自我约束的重要制度，成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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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身能力建设和行政体制创新的一种制度选择。这种分权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要在政府内部建立健全知情权、决策权、执行权适当分离又相互监督的体制改革目标是相一

致的。

２．行政运转过程中的权力控制

传统的行政监督偏重于对行政结果的事后监督，主要有三种制度：一是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

度。国务院２００５年印发的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行政执法主体、职权、

程序和责任。二是建立了行政行为质量的评估机制，主要是绩效评估机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人民政府已经开始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１８〕三是法规清理制度。

１９８３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解释和行政规定多次进

行集中全面清理或者专门清理，使法规清理制度成为我国独特的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模式。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规章大清理，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底，共有２３２０部

规章被废止和宣布失效，已经修改或拟修改的规章达到２５４２部，饱受争议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

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也被废除。

行政过程监督方面的制度主要有四种：一是改变单纯的权力层级命令关系，引入行政权力横

向运用机制，主要是联合权力的行使和横向权力的空间勘定，典型制度包括联合行政立法、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 （或协调小组工作制度）、某些具体行政行为生效的联署批准制度、重大问题的集

体决策、公务员的独立执法权力制度 （即公务员法第５４条规定的公务员执行公务时对上级命令

和决定的相对服从义务）等。二是建立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裁量基准制度。采用基准规范化的

方式详细界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细节，有效防止恣意行政，使行政形成自我拘束。国务院２００４

年发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基本

要素加以规制；２００８年发布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命

令各级行政机关 “要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

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三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行政决

策和行政立法之中，借助经济分析方法来评估行政立法、决策的合理性。例如，行政许可法要求

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成本效益评估，２００９年颁布的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则是我国

首个明确立法评估制度的行政立法。２００６年以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已经启动了立法后评估工

作，对１２个行政法规和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行政复议审理制度”两个具体行政管理

制度的实施作了评估。四是通过行政决策民主机制吸收公众和专家对行政决定的参与，保障行政

决定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我国行政决策民主机制以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两项原则为思想基

础，在法治政府战略目标下，科学民主决策被视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基本工作制度之

一。一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加快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进程，增进政府决策基础的广

泛性、民意表达的直接性、决策民主的有序性。另一方面，政府在做出行政决策和行为时更加自

觉地吸收民意。２００５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圆明园遗址公园湖底防渗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听证会，

２００７年厦门市人民政府缓建百亿ＰＸ （对二甲苯）项目的座谈会，２００９年全国各地的垃圾场选址

大讨论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３．行政政策和内部规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功能

上级机关的行政政策特别是纲领性政策，对行政自制有着极为特殊的功能。国务院于１９９９

年发布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２００４年发布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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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意义，为行政自制奠定了政策和方针基础。行政规范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规定

和行政解释四种形式，它们具有秩序、分配、制裁、激励四项功能，这些功能都是调整行政权力

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还有一部分行政法律规范是调整行政权力自身秩序的，保证了行政系统自身

体制和机制的健康发展，使行政机关对行政权力具有自我约束的功能。典型内部行政法律规范有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其他行政机关也制定了自身

领域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订程序、行政处罚或执法程序等，如广播电影电视立法程序规定、

海关行政复议办法、１１０接处警工作规则、关于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杭州市建委行

政处罚裁量规则等。在我国尚无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情况下，某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工作部门还制订了特别行政程序规定，如２００８年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行政机关自身设

定了约束机制，其对其他各级人民政府的示范效应正在发生影响。

４．公务员义务和责任伦理的培养对行政自制的影响

公务员是行政组织的法人权力的真正运用者，因此对公务员的伦理塑造成为古今中外一直被

委以重任的行政自制措施。我国古人深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许多人相信德化的结果，可使蝗虫

避境，猛虎渡河，何况于人？断没有不能感化的道理。”〔１９〕古代官员从修身入手，通过内心自律

来培养仁政思想和清廉行为，这对推进封建文明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现代社会由人民主权置换皇

帝主权之后，为人民服务应该是公务员的唯一选择，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其个人利益也须让位于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公务员也时常越权和怠惰，

增进其义务和责任伦理也是促其行政自制的一种有效途径。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的纪律、公务员处分的种类和适用条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的奖励和惩戒

等。在具体的公务员培训机制上，我国行政机关对此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培养公务员树立正确的

政府权力和政府义务观念，树立法治和正当程序的思想；培养公务员对人性尊严和平等对待的现

代公民思想；培养公务员具有理性的富有逻辑推理的独立判断和责任意识，使行政主体在做出行

政决定时能尽到审慎判断的义务；增加专业化和技术性知识，尤其是在风险社会公务员的专业知

识对做出正确行政判断和决策尤为重要。

（二）行政自制对行政法治进程中立法和司法功能的反思

行政自制现象普遍化值得思考，因为在传统的习惯性思维中，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能量和

能力不但被予以肯定而且被寄予厚望，与此相反，“行政机关最容易侵犯人权、更容易滥用权力”

这样的结论，成为一种既定的预设观念。但是，如果以保障人权和促进社会发展这两个范畴进行

观察和评价的话，就会发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推进行政法治进程方面还存在某些功能性

不足。

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言，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即

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只有２３１件，我国的法律体系仍然是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

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在立法机关监督方面，２００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共接收报送备案规范性文件４７５件，受理公民、

组织提出审查建议８６件。〔２０〕上述立法和监督工作的努力，显然是对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有关规定的落实，但是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处理结果从未公布，我们无法

全盘估量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实际功能。

人民法院运用司法审查制度控制行政权力的功能，亦曾被寄予厚望。有学者认为，“在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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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审查作为行政法核心机制的国家的人看来，没有司法审查自然就谈不上行政法”，“只有在司法

审查制度行之有效的地方我们才能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２１〕１９８９年颁布行政诉讼法被认为是

第一次以可操作性的法律宣布 “内无分权制衡机制、外无人民对政府控制”的局面从此成为历

史。〔２２〕但是，当笔者对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这２０年间的司法审查制度和法院的功能进行实证分析之

后，还是无法对司法审查制度抱以乐观的情绪。据悉，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

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１，４０５，０８５件，审结１，４０１，５３２件，结案率为９９．７％。〔２３〕其中，在２００７

年全国法院所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首次突破了１０万件。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妨根据我

国行政诉讼法院管辖体制简单分析一下。从行政区划上看，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国大陆

地区共有省、自治区、直辖市３２个、１７个地区、３０个自治州、３个盟、地级市２８３个、县级市

３６８个、１６３５个县、８５６个市辖区，合计３２２４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大体算来，２００７年我国共

有３２２５个法院 （此项统计中加上了最高人民法院，但排除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法院管辖权）

有一审行政案件受理权，我国每个法院年均受理一审行政案件大约３１件。如果用最简单的数学

方法计算，则２０年来我国每个法院年均受理一审行政案件大约２１．７８件。由此粗略推算，每个

法院年均受理一审行政案件不过２０－３０件，在没有考虑案件分布的地区和时间、行政纠纷类型、

诉讼类型、诉讼裁判类型、原告撤诉和胜诉率等情况下，这些推算数据是无法证明我国行政诉讼

制度的运行是令人比较满意的。“行政诉讼案件的这个数量，不符合行政执法的实际，不符合行

政纠纷的实际，更不符合将人民内部矛盾纳入法律程序解决的要求，以及对行政权力广泛监督的

需要。”〔２４〕

２０年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放宽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这些改革目标并不高，涉及的只不过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问题，这从

另一侧面反映出行政诉讼法所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了功能性障碍。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 （法发 〔２００９〕５４号），明确

承认 “行政诉讼 ‘告状难’现象依然存在，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之一”，并指

出切实解决行政诉讼 “告状难”问题的两个要点是：法院不得随意限缩受案范围、违法增设受理

条件；法院应依法积极受理新类型行政案件。２０年前，呼唤设立行政诉讼制度时，许多人是以

“对峙性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的，希望通过司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对峙来完成特殊

的革命，〔２５〕因此改变 “司法依附性”的司法改革才被认为是推进行政诉讼实施的重要步骤。但

是，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司法哲学倾向于否定 “对峙”，将和解与调解制度融入了行政诉讼制度，

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哲学转向 “调解”与 “和解”，〔２６〕那么以 “对峙”为特点的行政诉

讼进路和司法控制行政权的思路就更加值得反思了。

（三）行政自制推动了中国特色行政法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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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对峙 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参见包万超：《民告官：中国的现状、困惑与改革 广西、宁夏两区行政诉讼法实施５周年实况调查分析》，《政府

法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王斗斗：《２０年 “民告官”案件达１４０万件》，《法制日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

杨小君：《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与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页。

前引 〔２１〕，陈端洪文。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５０条设定了行政案件审理不适用调解原则，但从近年来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

规定和司法解释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纠纷解决新机制的探索中，可以看出行政诉讼调解与和解制度已经成人民

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 “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在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

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１９８４年彭真 “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

政策，还要依法办事”的讲话精神，〔２７〕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行政立法和守法的职责。１９９３年国务

院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依法行政”术语和思想。进入２１世纪，国务院先后提出了

“法治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服务型政府”等纲领性目标，并沿着这些目标切实可行地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关于这个简要的法治发展脉络的理解，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行政权具有自身的历史和特色，传统皇权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官僚模式的缺点，在实际

的社会生活中尚以某种形式潜伏在现代行政权运转模式中，这也是历届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都申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因之一。同时，新中国政权历经

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重大历史阶段，亦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行政资源和行政权

力监督机制。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推动中的作用是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极其不同的，尽管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远远迥异于早期的计划体制，但是政府干预

经济的能力不仅仅很强而且得到公众的支持，这说明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具有特殊性。

第三，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我国在农村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之后，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

民生和给付行政中的行政作用被凸现出来，行政权力的功能和监督问题变得日趋复杂。第四，中

国作为一个地域、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关系、文化和国际政治生态环境都较特殊的国家，发生

突发事件的频率很高，为应对突发事件必然要求扩张某些行政权力，同时也要抑制行政权力。

因此，基于行政权力在现代社会的扩张性以及行政权力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特殊性，中国的

法治问题 “说穿了，实际上主要指行政法治”。〔２８〕基于行政自制视角来反思和探索中国行政法

治的特殊发展道路，也必然是符合国情所需要的，行政自制为中国行政法治发展道路提供新的动

力资源。

三、完善行政自制推进行政法治发展

（一）以内部行政法为切入点和动力基础

宪政和外部行政法对行政自制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 “意义”是被动性质

的，如果宪政和外部行政法对行政自制的外部压力不能通过内部行政法转化为行政主体主动的自

我克制和约束行为，行政自制仍然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在现代社会，行政正义处理的核心问题

是个人权利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平衡关系，行政正义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就是实现宪法所确定的基本

原则。〔２９〕这些属于外部行政法内容的价值成分，最终可以用 “内部行政法”的一套理论和制度

表达出来，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有效的内部行政法制度，以期达到更加自主的行政自制。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布鲁斯·维曼 （ＢｒｕｃｅＷｙｍａｎ）系统地区分了内部行政法和外部行政

法，为美国行政行为的行政控制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３０〕他认为，讨论行政法首先要区分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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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加强法制宣传是新闻界的重要职责 彭真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１９８４年４月６日）》，《人民

日报》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２日。

包万超：《行政法治：精神及制度》，《政府法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ＲａｆａｅｌＡ．Ｂｅｎｉｔｅｚ，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犑狌狊狋犻犮犲犻狀犪犠狅狉犾犱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犘犪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犞犪犾狌犲狊犻狀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犑狌狊狋犻犮犲，

３０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Ｗｏｒｌｄ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４－４３７（２００１）．

美国行政法也强调内部控制行政行为，而布鲁斯·维曼的有关论述被经常引用。ＳｅｅＩｔｚｈａｋＺａｍｉｒ，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

犆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犃犮狋犻狅狀，５７Ｃａｌｉｆ．Ｌ．Ｒｅｖ．８６６－９０５（１９６９）．



外部法和内部法。外部行政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处理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或者官

员与公民的关系，表现为 “政府对公民的要求”或者 “公民对政府的要求”；内部行政法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关涉官员的相互关系或者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它们共同作用于行政运

作之中，“因为没有内部指示，行政机关无法运转外部事务。行政法是由外部法与内部法共同构

成的”。外部法作用于内部法，内部法作用于外部法，某种程度上，它们彼此的交互作用可以减

轻或者增加法律之间的冲突。例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作某种行为，这是必须服从的内部

法，可是如果外部法指示官员不能做那种行为，现在这个下级官员就面临着困境 既要服从内

部法又要服从外部法，既要受命作为又被要求不作为。从行政实践上看，外部行政法和内部行政

法 “就是两个同心圆。外圆是外部行政法，就是外部的边界；国家法是刚性的，不能逾越。内圆

是内部行政法，是一个内部边界。行政法是可以分解的，实施它的行政官员可以做出裁量判断”，

“在内圆中，内部行政法处理行政适当与不适当问题；在外圆中，外部行政法关注的是合法行政

与非法行政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行政争议首先应该诉诸行政机关，其次才诉诸司法机关”。

布鲁斯·维曼实质上凸现了外部行政法所设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必须通过内部行政法的各种方式和

各个环节加以转化，才能最终和最好地实现。布鲁斯·维曼同时强调：“行政部门之间的外部划

分是一个宪法问题，行政机关的内部划分是一个行政法问题。”〔３１〕而在内部行政法中，官员在组

织中的位置及其行为作用是核心问题。

王名扬先生认为美国早期的广义行政法概念中包括内部行政法，与英国当代的行政法概念相

同，主要是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法国也将行政组织、文官制度、公产管理等内部行政法视为普

通行政法的内容之一。并且，“内部行政法和外部行政法又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内部行政法和

外部行政法同样重要。制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不能单靠法院和国会等外部控制手段。行政机关

内部的控制有时更有效率。行政权力的行使和控制，和行政组织密切联系”。〔３２〕直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美国才再次出现一位重视内部行政法的专家 马萧 （Ｍａｓｈａｗ），他将内部行政法扩展到

福利行政领域。〔３３〕他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 《官僚的正义》专著中，力图 “寻找一种内部行政法”，

认为 “官僚机构”与 “正义”并非对立，官僚组织的积极行政能 “组成一道正义的风景”；〔３４〕行

政法在司法审查之外，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行政机关科层监督的内部行政法。马萧以美国联邦和

州的社会保障局的实证材料分析为基础，认为社会保障局在残疾人计划上可以具有官僚正义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Ｊｕｓｔｉｃｅ），官僚正义为行政法律制度的设计和管理提供了更普遍的标准。马萧把自

己的观察推广到其他行政机关和其他类型的行政制度之后，确信行政正义存在于内部行政法之

中。〔３５〕马萧指出，以法院中心主义为取向的外部行政法趋于破产了，“已变得与我们集体理想的

实现越来越远了”，“如果一套被称为行政法的外在控制再也不能安慰我们，那么也许在保持一个

规范视角的同时，调头注视官僚机构的内部，我们能更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难道不可能

有一种指导行政官员行为的内在行政法吗？这样的法律不仅可能具有一般化、规则和促进的能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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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ｎ．Ｋｅｅｆｅ－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Ｃｏ．，１９０３，ｐｐ．４－５，９，１８，２２，１８５．

王名扬先生在著述中多次介绍和论述外国行政法学中的 “内部行政法”问题。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

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４３、４４、１４６、１４７、８５４页。

加拿大行政法中也有内部和外部行政法之分。ＳｅｅＧｒａｎｔＨｕｓｃｒｏｆｔ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ａｇｇａｒｔ（ｅｄｓ．），犐狀狊犻犱犲犪狀犱犗狌狋狊犻犱犲

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犔犪狑：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犎狅狀狅狉狅犳犇犪狏犻犱犕狌犾犾犪狀，Ｔｏｒ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美］马萧：《官僚的正义 以社会保障中对残疾人权利主张的处理为例》，何伟文、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Ａ．Ｋａｇａｎ，犐狀狊犻犱犲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犔犪狑，８４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ｗ．８１６－８３２（１９８４）．



力，甚至让人产生一种满足、认可和公正的感觉又有别于外部法律机构的能力吗？”〔３６〕

我国台湾地区也比较重视内部行政法，认为 “内部行政法”规定行政系统或者行政机关的内

部事项，使内部行政逐渐趋于法制化，对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形成了 “行政自我拘束”。〔３７〕我国大

陆地区的行政法学在研究行政权力的外部控制时，内部行政法的功能未被分化出来并加以独立研

究，而是包裹在外部行政法之中，造成 “内外不分”之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行政法学说的关注

视角，在行政法学研究的早期，因为美国行政法学者古德诺的 “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影响，内

部行政法的行政组织和行政权能的内容被予以重视。今天，行政权能的作用已经扩张到福利领

域，内部行政也愈加法制化和规范化，内部行政法对实现行政正义和效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转

而关注内部行政法，可以为行政自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行政法治要运行良好必须借助内部行政

法，内部行政法通过改革内部组织结构和程序机制，能使法治要素深入到行政行为的末稍和脊

髓，尤其在中国国情之下，移植于域外的外部行政法控制权力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缺陷，自发生

成的内部行政法更能增进控制权力的实效。

（二）强化行政自制的内在机制

传统行政法将对行政权的控制限制在外部主体上，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

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完善行政权

的控制机制。〔３８〕

第一，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调整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的首要问题是讨论行政

法的本质关系。有人认为 “行政法始终或主要焦点是以行政权为调整对象，而不以公民、法人的

权利义务为其调整对象”。〔３９〕有人认为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与此相关

联的基本问题是行政法的基础问题。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最基本的行政法

关系。〔４０〕行政法把 “行政机关与相对方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基本调整对象并以此为基点形成

行政法的全部内容。〔４１〕行政自制则以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围绕着三层关系展开。第

一层关系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关系和监督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和横向的协

助和监督关系，如行政许可法和政府采购法中的批准和监审关系。第二层关系是行政机关与公务

员的关系，这在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有详细的规定。第三层关系

是行政机关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间接关系，即行政自制所调整的行政关系对私人产生

间接的、反射性的利益影响。例如，某公安局关于１１０接处警出警的内部规定对私人救助的状况会

产生反射性利益的影响，这些内部规定所包涵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也应纳入行政自制调控对象

之中。

第二，内部法律规则是行政法的重要法源。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

到巨大的作用。“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９年８月底，国务院共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

２３１件，制定现行有效行政法规６８２件，截至今年８月底，共有５３部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

求了意见。从１９８７年建立法规规章备案制度到２００９年８月底，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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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前引 〔３４〕，马萧书，第１１页，第１７页。

我国台湾的 “内部行政法”介绍，可以参见林纪东： 《行政法》，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页；翁岳生主编：

《行政法 （２００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５页以下；陈敏：《行政法总论》，台湾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７

年版，第３０页以下，第５９页以下，第９１２页。

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 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页。

参见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基础 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１

期。

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３页以下。



府共制定规章２６３０８件。”〔４２〕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是行政自制重要的法源，而行政自制因其所调

整对象的特殊性，自然而然地强调内部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并且认同这些内部规则在行政法治中的

特殊作用。这些内部规则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属于纲领性质的行政文献。我国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行政法治纲领无疑是国务院２００４年发布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２００５年发布的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７年发布的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２００８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除此之外，国务院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也是行政自制的重要内部法源。第二类是行政机关的办事规则。１９８８

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务院工作规则，之后在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分别做了修订，并因此影响了国务院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

工作规则的制订与修订。第三类是行政机关公文规则。早在１９５１年９月，政务院就颁布了公文

处理暂行办法。１９８１年２月，国务院重新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区分了行

政公文种类和适用条件，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四次修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

处理办法。我国行政公文种类包括：命令 （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

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１３种形式，这些行政公文区别于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外交

方面公文的称谓，但是它们事实上包含着大量的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或者行政权限的规定，国外把

这种法律现象称之为 “行政规则的外部化现象”。〔４３〕第四类是行政自我约束的规则，包括制订行

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程序性规则、法律评估和绩效规则、信息公开制度等，它们体现了行政自

制功能，使行政主体既有独立的裁量空间又不越权，如文化部立法工作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等。

第三，加快行政内部分权制度的实践。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为防止行政权

过于集中而引发专断，自觉地将权力分立开来，并通过行政权之间的博弈使最终实施的行政行为

达到最优。作为行政权纠错方式的行政自制必然要求行政的内部分权，将过分集中的行政权力分

散开来。没有行政权力的分散就没有行政权的内部监督和制约，而行政内部分权则为行政监督提

供了前提条件，是行政监督的具体方法之一。深圳市人民政府试行的 “行政三分制”是我国行政

内部分权的一次有益尝试。行政内部分权丰富了传统的权力分立与制约理论。〔４４〕

第四，继续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控权功能。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颁布的，以细

化行政裁量标准为目的、为行政机关提供行政基准的内部规范性文件。〔４５〕传统观点认为行政裁

量权能且仅能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进行控制，而行政系统的内部控制则常常被忽略。按照行政自

制模式，以行政机关为主体，借助于周详的内部机制和良好的行政伦理来约束政府自身的行政行

为，才是控制行政裁量权最为有效的途径。〔４６〕其中，行政裁量基准是控制行政权的有效方式。

在国务院的推动下，２００８年以来，无论各级地方行政机关还是国务院部门，几乎都颁布了自己

的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着手制定 《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

意见》，目的在制定行政权适用规则和裁量基准，通过行政规则提供事前的普遍性约束，完善事

中程序，促进行政机关的内部自我约束，强化事后的监督检查，纠正行政裁量权行使中的失误。

第五，将行政自觉价值予以制度化，加强行政机关的自我组织能力。为了实现政府推进经济

增长、民生给付、社会稳定三大功能，行政系统和行政机关逐渐把立法机关和法院的外在压力内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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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介绍，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

参见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８页，第７２页。

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内部分权 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研究》，《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２页。

参见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化为自觉的自制行为，行政机关坚持依法行政理念和原则、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都是行政自觉的价值表现。除此之外，行政机关还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

督。并且，我国中央政府历来坚持推进政府自身建设，从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加

强行政自觉性。〔４７〕这些行政自制举措，无疑增进了行政自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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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

〔４７〕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政府加强自身建设，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强化专门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参见 《新华月报》２００９年第４号。




